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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“两学一做” 
学习教育的通知 

 

各高校党委： 

新学期刚开学。为进一步推动高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的深

入开展，根据全省深化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暨党员志愿服务推进

会精神，结合高校实际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作为重

要任务。要组织广大师生党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

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精神，不断学深悟

透，准确把握讲话的主要内涵和实践要求，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深

化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。要逐一对照“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”的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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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方面要求，查找自身在思想、党性、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边

学边查边改，把讲话精神转化为践行“四讲四有”合格党员标准的

具体行动。9—10 月份，省委教育工委将围绕学习贯彻习总书记

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、推进高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召开

片区推进会。 

二、切实推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的紧密结合。

“两学一做”，基础在学，关键在做。开学伊始，各校要教育引

导党员干部和师生迅速从放假模式调整到工作状态，及时把思想

和行动聚焦到学校中心工作上来。要认真落实省委夏宝龙书记提

出的“八个干”要求，巩固 G20 杭州峰会成果，深入开展“育

人成才先锋”争创行动，推动师生党员在立足岗位、履职尽责中

奋勇争先，高质量地完成下半年的各项既定任务。要把“两学一

做”学习教育与改革、与教书育人、与业务工作更加紧密地结合

起来，充分发挥党员在学科专业建设、课堂教学、科技创新、社

会服务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事业发展与党建、思想政治工作

“两促进”。 

三、深化推进“红色细胞工程”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组织部、

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

见》（浙教工委〔2016〕18 号）以及省委组织部关于深化推进“红

色细胞工程”的通知精神，切实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，突出

抓好师生党员的理论学习、组织生活、实践锻炼、联系服务群众

等工作，努力使高校党的每一个细胞都健康起来，每一个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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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坚强起来。要继续在学党章党规、学系列讲话上狠下功夫，组

织每一个支部开展“三查三看一改”活动：查学习计划看是否周

密、查学习内容看有无遗漏、查学习进度看有无拖延，发现问题

要立即整改。要认真组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活动，结合

“两学一做”第二、三专题学习讨论，开展“坚定理想信念、永

葆党员本色”主题讨论以及向李保国以及身边的先进人物学习活

动，进一步坚定师生党员的信念信仰。要加快进度，认真做好党

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、党代会代表和党员违纪违法未给予相应处

理情况排查、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等工作。 

四、全面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工作。要在师生党员中广泛宣传

发扬志愿服务精神，教育引导大家围绕服务学校发展、服务社会

进步、服务师生成长成才，开展精准化、高质量的服务。按照“统

一平台+专业团队+常态服务”的模式，加强高校党员志愿服务平

台、载体建设，整合学校原有服务热线、团队和资源，发挥高校

专业和人才优势，全面打造校园“96345”党员志愿服务平台。校

院（系）两级要分别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组织，在学校学生事务

中心（办事大厅）、“党员之家”等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点。组织

师生党员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动，特别是引导党员立

足岗位做贡献，以党员群体的示范作用带动广大团员青年做好志

愿服务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五、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和校园文化建设。要深入研究加

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以“入脑、入心、入耳”“真懂、



 

真信、真用”为目标深化思政理论课改革，增强专业课育人功能，

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

于意识形态工作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

课堂讲坛、校园网络和宗教管理，坚决抵御各类敌对势力向校园

渗透，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、话语权。积极

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，组织“党史进高校”

宣传教育活动，引导大学生在感悟先人和前辈的苦难辉煌中，发

自内心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。加大美丽校园、文化校园建设力

度，深入推进文明寝室建设，以党建带群团组织建设，开展有意

义、多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，进一步营造浓厚的育人氛围。 

各高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的特色做法，请及时报省委教

育工委组织处。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2016 年 9 月 19 日    

 

 

 
  
  抄送：教育部党组，省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协调小组。 
 
 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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